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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

員考試試題 
考試別：司法人員、調查人員 
等  別：三等考試 
類科別：觀護人（選試社會工作概論）、觀護人（選試少年事件處理法）、司法事務官法律事務

組、法院書記官、檢察事務官偵查實務組、法律實務組 
科  目：刑法 

柳震老師 
一、甲擔任 A 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B 區清潔隊隊員，負責駕駛資源回收車。行為當日，甲駕駛資源

回收車搭載同區清潔隊隊員乙進行資源回收，在收集完起點的資源回收物之後，甲即駕車搭

載乙前往下一個預定的回收地點。依清潔隊工作安全相關規定，收集資源回收物品時，除車

廂以外不得載人，收集資源回收物完畢後，清潔隊員應進入資源回收車廂內乘坐，且於車輛

行駛期間不得站立於車後踏板上。乙為便宜行事，乃循其與甲歷來工作之慣行，不進入車內

卻攀附站立後車廂後方之車後踏板上，並且大聲叫甲快點開車，不然會來不及。甲雖從後照

鏡看到乙攀附站立於後車廂後方踏板上，但仍將車輛駛向下一預定地點。途中於狹窄路段會

車及轉彎時，乙因車輛晃動與離心力影響，從所站踏板上跌落，頭部嚴重撞擊地面，雖經送

醫，仍因顱內出血不治死亡。試問：依照我國現行刑法規定，甲之行為應如何論罪？(25 分) 
《考題難易》：★★★普通 
《破題關鍵》：本題為相關案例改編(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93 年度交上訴字第 190 號判

決)，測驗過失犯之要件，該判決主要著重於因果關係之判斷。 
【擬答】 

甲未依規定讓乙站於資源回收車踏板，因行駛之車輛晃動，造成乙死亡之行為不成立刑法第

276 條過失致死罪，理由分析如下： 
構成要件部分：按刑法第 14 條規定，行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

不注意者，為過失。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雖預見其能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者，以

過失論。又刑法上之過失，其過失行為與結果間，在客觀上有相當因果關係始得成立。所

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

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

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下，

有此同一條件存在，而依客觀之審查，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並不相

當，不過為偶然之事實而已，其行為與結果間即無相當因果關係。此有最高法院 76 年台上

字第 192 號判例可資參照。 
本題中，甲駕駛垃圾車時，隨車之清潔隊員乙攀附於垃圾車車廂後方之踏板上，固不符合

上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及清潔隊安全衛生工作守則規定暨道路交

通安全規則之規定，然此僅係違反行政法之規定，至於是否應負刑事過失致死之責，仍應

審究被告之行為與被害人之死亡結果間，是否有相當之因果關係以資判斷。而本件甲駕駛

垃圾車之車速通常應該不會太快，是衡之吾人日常生活之一般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

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在一般情形下，於此環境，有此同一條件存在，

任何人駕駛垃圾車，清潔隊員攀附在垃圾車車廂後方之踏板上，未必皆會發生此車禍之結

果，故該條件與車禍發生結果間，亦未必當然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故本件被告駕駛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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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於垃圾車車廂後方攀附清潔隊員，雖不符合前揭法規，然僅係違反行政法之規定，尚

難遽認與本件車禍之發生在刑責上有相當因果關係。基此，甲未依規定讓乙站於資源回收

車踏板，因行駛之車輛晃動，造成乙死亡之行為不成立刑法第 276 條過失致死罪。 
 

二、甲常於所住社區餵流浪狗，所經之處均有流浪狗成群跟隨，但也因狗群排泄物造成環境髒

亂，附近居民對甲均十分不滿。其中，賃居附近的大學生乙更曾數次在甲餵狗群時與甲發生

嚴重口角，每次均幾乎與甲互毆，幸賴旁人勸阻而未釀更嚴重衝突。甲之後乃於餵流浪狗時

攜帶球棒防身。行為當日晚間，乙自外騎機車返租屋處，持機車大鎖正欲鎖車，又見甲在餵

流浪狗，乃上前痛斥並要甲快滾。甲大怒，高舉球棒大吼要乙走開。此時乙因認甲持球棒可

能傷害自己，也要甲放下球棒，並快步上前靠近甲，徒手欲奪球棒。甲見乙伸手欲奪球棒，

同時又看到乙另一手持機車大鎖，且想起先前數次吵架積怨，乃持球棒使盡全身力氣對乙頭

部重擊一次，乙因此立刻倒地不起。乙受重擊後頭部骨折、顱內也大量出血，經送醫始免一

死。試問：依我國現行刑法規定，甲之行為應如何論罪？（25 分） 
《考題難易》：★★★普通 
《破題關鍵》：本題主要在考正當防衛之要件以及對誤想防衛之概念判斷，本題僅屬基本概念

題，相信同學應可輕鬆過關。 
【擬答】 
甲與乙發生嚴重口角而互毆之行為不成立刑法第 277 條第 1 項傷害罪，理由分析如下： 

本題中，甲與乙發生嚴重口角而互毆之行為，依題旨並未看出有傷害之結果，本於罪疑惟

輕原則，傷害不罰未遂犯，故此部分不成立刑法第 277 條第 1 項傷害罪。 
甲大怒，高舉球棒大吼要乙走開之行為成立刑法第 305 條恐嚇危安罪，理由分析如下： 
按刑法第 305 條之恐嚇罪，所稱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

者，係指以使人生畏怖心為目的，而通知將加惡害之旨於被害人。至於行為人有無「使人

生畏怖心為目的」、所行之事會否讓人感受「將加惡害之旨」，自應由現有之證據，依社

會一般常情予以推斷前揭主觀、客觀要件是否具備，合先敘明。本題中甲持球棒恫嚇乙，

使乙內心深受恐懼之行為該當刑法第 305 條之要件，主觀上甲主觀亦有該事實之認識，又

其無阻卻違法事由且具罪責，故甲大怒，高舉球棒大吼要乙走開之行為成立刑法第 305 條

恐嚇危安罪。 
甲持球棒使盡全身力氣對乙頭部重擊之行為成立刑法第 271 條第 1 項殺人既遂罪，理由分

析如下： 
構成要件部分，殺人、使人受重傷與普通傷害之區別，應以行為人於加害時有無殺人或

使人受重傷之故意為斷。故有關殺人、重傷害犯意之有無，應斟酌事發經過之相關事

證，包括被害人受傷部位、所用兇器、行為當時之具體情況等一切情狀以為判斷。本題

中，從乙被攻擊的部位觀察，頭部為人體最重要部分，且極其脆弱，以木棒及鐵棍對頭

部重擊亦有致人於死之高度可能，甲主觀上應有殺人未必故意無疑，合先敘明。又客觀

上甲持球棒使盡全身力氣對乙頭部重擊之行為與乙死亡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甲此

行為該當刑法第 271 條第 1 項殺人既遂罪構成要件。 
違法性部分，甲是否可主張乙伸手欲奪球棒，同時又看到乙另一手持機車大鎖因而主張

刑法第 23 條正當防衛？按刑法第 23 條規定，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或

他人權利之行為，不罰。但防衛行為過當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本題中，乙因認甲持

球棒可能傷害自己，也要甲放下球棒，並無現在不法侵害存在，又甲主觀上見乙伸手欲

奪球棒，同時又看到乙另一手持機車大鎖，可否因此認為有防衛意思？對此，管見以為

本案中甲先出手挑釁，雙方繼而互毆，顯見當時原無「現在不法之侵害」之情狀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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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難認甲係對於現在不法侵害行為而實施防衛性行為，而純係基於其個人主觀之認定，

即遂為本題之殺人行為，自與誤想防衛之情形未合，甲無阻卻違法事由，且具罪責，故

甲持球棒使盡全身力氣對乙頭部重擊之行為成立刑法第 271 條第 1 項殺人既遂罪。 
抑有進者，甲上開行為亦該當刑法第 277 條第 1 項傷害罪、第 278 條第 1 項重傷既遂

罪，然若採想像競合釐清作用，則依刑法第 55 條處斷，而實務見解認依刑法第 271 條第

1 項殺人既遂罪論即可，又甲持之球棒依刑法第 38 條第 2 項得沒收之。 
 

三、A 國籍的國際知名演員甲女與我國籍知名演員乙男在民國（以下同）107 年 1 月以盛大婚禮

結婚後定居我國，並於同年 12 月生一女丙。甲與乙均對丙疼愛有加。然甲與同住之乙之父

母、姊妹因語言和文化差異屢在溝通上摩擦衝突，同時也無法適應我國氣候與社會，且因

109 年起發生新冠疫情後，甲長期無法回 A 國探親，極為想念家鄉親友。111 年 1 月間，甲

因故與乙大吵後，趁乙及其家人外出購物時，帶丙離開住所投宿同國籍朋友住處。甲原本考

慮購買機票帶丙離境前往 A 國，但是隔日在原生家庭家人及朋友勸說下很快打消念頭，並將

自己與丙所在與聯絡方式通知乙，與乙保持分居狀態大約 2 個月。此一期間，乙雖無法與

甲、丙見面，但是可打電話或以視訊方式與丙通話。其後甲、乙進行離婚訴訟，乙乃對甲逕

自帶丙投宿友人家，不使其與丙見面的行為提起告訴。試問：依我國現行刑法規定，甲之行

為應如何論罪？（25 分） 
《考題難易》：★★★★困難 
《破題關鍵》：本題主要測驗考生較少注意的略誘罪，除了要注意略誘與準略誘之區分外，還

要注意第 244 條減輕規定，如果多加論述刑法第 242 條規定會更加分。故本題有一定鑑別

度，考生不可不慎。 
【擬答】 

甲趁乙及其家人外出購物時，帶丙離開住所投宿同國籍朋友住處之行為成立刑法第 241 條第

1 項、第 3 項準略誘罪，理由分析如下： 
按刑法第 241 條第 1 項略誘罪係以被略誘人之年齡未滿 20 歲為構成要件。被誘人如係未滿

7 歲之兒童，本無行為能力，當無從認知拐誘之目的而予同意，縱以和平之手段誘使脫離

家庭或其他有監督權之人，仍應成立本條項之略誘罪。又本罪在保護家庭間之圓滿關係，

及家長或其他有監督權人之監督權，並未就犯罪主體設有限制，解釋上享有親權之人，仍

得為該罪之犯罪主體，即於有數監督權人之情形下，若有監督權之一方出於惡意之私圖，

對於未滿 20 歲之被誘人施用強暴、脅迫或詐術等不正手段而將被誘人置於一己實力支配

下，使其脫離其他有監督權人之監督，仍不當然排除該條項之適用（最高法院 27 年非字第

16 號、21 年上字第 1504 號判例意旨參照）。從而，未成年子女之父母在法律上固享有親

權，但一方對於未滿 7 歲之子女，縱未施以強暴、脅迫、詐術等手段，然意使脫離他方親

權之行使，擅自移送出境，長期阻隔他方探視及監護，置於一己實力支配下，顯已以自己

之行為侵害他方監督權之行使，並使未成年子女無從獲得雙親照顧扶養及身心正常發展，

自應令負相當罪責。 
本題中，甲因與乙感情生變，明知其與乙婚姻關係存續中，乙對丙享有親權，為有監督權

之人，竟基於使無同意能力之年幼子女脫離有監督權人乙之犯意，將年僅 3 歲餘，尚無同

意能力之丙，離開住所帶往投宿同國籍朋友住處，離開與乙共同居住處所而略誘之，以此

不正方法使丙脫離乙親權得以行使及負擔之範圍，而置於一己實力支配之下，侵害乙對丙

之親權該當刑法第 241 條第 1 項、第 3 項準略誘罪，又甲無阻卻違法事由，且具罪責，故

甲趁乙及其家人外出購物時，帶丙離開住所投宿同國籍朋友住處之行為成立刑法第 241 條

第 1 項、第 3 項準略誘罪。然有論者以為本案甲所誘之被害人丙，係為本案犯罪時年僅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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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之兒童，而年幼之丙當時並無自主意識能力及同意能力，則甲所為誘被害人丙之行為，

即非和誘，而屬略誘犯行，應論以刑法第 241 條第 1 項之略誘罪。 
抑有進者，犯刑法第 240 條至第 243 條之罪，於裁判宣告前送回被誘人或指明所在地因而

尋獲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 244 條定有明文。是犯刑法第 240 條至第 243 條之罪，於裁

判前送回被誘人或指明所在地因而尋獲，即得獲該條之寬典；至於其送回或指明所在地之

原因，無論為內心不良而自動、被勸導或出於請求、命令，均無不可（最高法院 99 年度臺

上字第 4168 號判決參照）。本題中，甲將自己與丙所在與聯絡方式通知乙，亦可能主張刑

法第 244 條得減輕其刑。 
復按刑法第 242 條規定：「移送前二條之被誘人出中華民國領域外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

以上有期徒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本題中，甲原本考慮購買機票帶丙離境前往 A 國，

但是隔日在原生家庭家人及朋友勸說下很快打消念頭，其並未著手第 242 條之構成要件行

為，僅屬陰謀階段，頂多算預備階段，皆不成立刑法第 242 條第 2 項之未遂。 
最後，略誘罪為繼續犯，當被誘人未回復自由以前，仍在其犯罪行為繼續實施之中；刑法

上之和誘罪，係繼續犯，凡被誘人於行為人實力支配下之存續期間，均應認係和誘行為之

繼續（最高法院 28 年度上字第 733 號判例、98 年度臺上字第 4168 號判決參照）。本題甲

略誘祇滿 4 歲之丙脫離有監督權之乙，均屬繼續犯，僅論一罪。且刑法第 241 條於 110 年

1 月 20 日修正公布，本題中甲上開犯行已於修正後違犯，無刑法第 2 條之適用，併此敘

明。 
 

四、甲並無擔任藝人經紀人的任何經驗與能力，民國（以下同）110 年 1 月見 A 國籍藝人乙男隻

身到我國發展，並在網路上徵求經紀人，甲乃以一人分飾經紀團隊多名成員之方式透過網路

聯絡、接近乙。甲以自己名義出面與乙相見並熟識後，進一步使乙誤認未曾謀面之其他各個

實際上由甲扮演之角色可助其在我國演藝圈發展，乃與甲簽訂經紀契約，約定由甲擔任乙之

經紀人。其後，甲為進一步對乙之行為加以操控，於 110 年 3 月得知乙與一般女性交往後，

乃透過甲扮演之經紀公司員工「丙」聯絡乙，且以要乙對公司效忠為由，要求乙依指定之姿

勢、角度與性器反應，拍攝裸露性器的自慰影片，再將影片檔案存於隨身碟交付甲，由甲轉

交公司高層。「丙」並揚言若乙不從，將對其演藝活動全面封殺。乙為求在我國演藝圈發

展，無奈僅能依上述指示拍攝影片，並將檔案存於隨身碟交付甲。其後乙因演藝事業全無進

展，乃報警處理。試問：依我國現行刑法規定，甲之行為應如何論罪？（25 分） 
《考題難易》：★★★★困難 
《破題關鍵》：本題須注意猥褻之學說與實務見解之區分，且須注意刑法第 224 條強制猥褻

罪，另本題行為時為舊法，無須連接刑法第 222 條第 1 項第 9 款之增訂。 
【擬答】 
甲使乙誤認未曾謀面之其他各個實際上由甲扮演之角色可助其在我國演藝圈發展，乃與甲

簽訂經紀契約之行為成立刑法第 339 條第 2 項詐欺得利罪，理由分如下： 
按所謂詐欺得利罪，乃行為人施用詐術，致相對人陷於錯誤，行為人獲得財產上不法之

利益，而相對人因此受有損害。又所謂「施用詐術」，係指行為人傳遞與其本身所認知

之事實不符、且與相對人形成意思表示有重要關係之資訊，包括虛構事實、扭曲或欺瞞

事實真相等實施方法而言，苟未施用詐術，即難課以詐欺罪。另所謂「陷於錯誤」，係

指任一不正確而與事實真相不相符合之事件與狀態，致使被害人對於締約等基礎事實認

知產生錯誤評估，而影響意思表示之正確決定而言。 
次按刑法第 339 條第 1、2 項分別規定詐欺取財罪及詐欺得利罪，前者之行為客體係指財

物，後者則指取得債權、免除債務、延期履行債務或提供勞務等財物以外之財產上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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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最高法院 86 年度台上字第 3534 號判決意旨參照）。本題中，甲以不實資料所詐

取之對象，為乙之經紀人一職，所詐取之客體者應屬財產上之利益，是核其所為，係犯

刑法第 339 條第 2 項之詐欺得利罪。 
甲要求乙依指定之姿勢、角度與性器反應，拍攝裸露性器的自慰影片之行為成立刑法第

224 條第 1 項強制猥褻罪，理由分析如下： 
按刑法所指之「猥褻行為」，係指除性交以外，行為人主觀上有滿足自己性（色）慾之

意念，而在客觀上施行足以誘起他人性（色）慾之舉動或行為者，即足以當之。換言

之，行為人基於滿足個人性慾之主觀意念，所為性交以外之舉動或行為，依一般社會通

念，認為足以引起、滿足或發洩性慾之方法或手段等一切情色行為，均屬刑法上所稱之

猥褻行為。因此猥褻行為，並不以有身體接觸為必要，更不以撫摸被害人身體隱私處為

限，苟對被害人強拍裸照或強迫被害人褪去衣物，使其裸露身體隱私部位，以供其觀

賞；或以自己之雙手、雙腿（含腳部）、唇部或身體其他部位，撫摸、親吻或接觸被害

人之臉、肩、頸、胸、背、腹部、下體或手足等部位之動作，依個案情節、整體觀察祇

要在客觀上足以引起或滿足一般人之性（色）慾者，均屬之（最高法院 109 年度台上字

第 1802 號判決要旨參照）。 
本題中，甲要求乙依指定之姿勢、角度與性器反應，拍攝裸露性器的自慰影片已屬強制

猥褻之犯行無疑，惟實務見解以為強制猥褻罪應以主觀上有滿足個人性慾之主觀意念為

必要，惟本題中甲此舉要求僅僅是為進一步對乙之行為加以操控，並非滿足個人性慾，

依實務見解僅能論以刑法第 304 條強制罪，惟學說見解以為強制猥褻罪應屬對個人性自

主法益之保護，而非以滿足行為人之性慾為必要，只要該行為使被害人性自主遭受侵害

為已足，基此見解，甲此行為應成立刑法第 224 條第 1 項強制猥褻罪，然依刑法第 222
條第 1 項第 9 款之「對被害人為照相、錄音、錄影或散布、播送該影像、聲音、電磁紀

錄」之加重條件於民國 110 年 6 月 28 日公布增訂，本題行為時為 110 年 3 月，依刑法第

2 條第 1 項規定，僅論行為時之刑法第 224 條第 1 項強制猥褻罪即可，又其無阻卻違法

事由且具罪責，故甲要求乙依指定之姿勢、角度與性器反應，拍攝裸露性器的自慰影片

之行為成立刑法第 224 條第 1 項強制猥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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